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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表彰近三年课堂教学综合评价优秀教师的通知 

 

课堂教学是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基本形式之一，也是人才培养

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。不断加强对课堂教学质量的有效监控及评估至

关重要，评估方式包括学校（学院）督导组评价、学院领导与专家（含

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）评价和学生评价三种方式。学院根据近三年的课

堂教学综合评价，决定表彰王建立、王金湘、刘海晨、孙蓓蓓、陈云飞、

罗晨、钱瑞明、程洁、戴敏，共9位教师。 

希望受到表彰的教师珍惜荣誉，再接再厉，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，

在课堂教学质量中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。希望学院全体教师以受表彰的

教师为榜样，立足课堂教学，勇于创新，为学院的人才培养做出更大的

贡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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